
第十二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专题六】入伙与退伙

4.除名退伙

（1）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①未履行出资义务；

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

③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

④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

（2）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

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向法院起诉。

5.退伙的法律规则

（1）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按

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企业应当向合伙人的继承人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①继承人不愿意成为合伙人；

②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该继承人未取得该资格；

③合伙协议约定不能成为合伙人的其他情形。

（3）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成

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合伙企业应当将被继承

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退还该继承人。

（4）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专题七】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1. 概念

指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机构性质的合伙企业。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税务师事务所等。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特殊普通合伙”字样，执行公示制度。

2.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责任形式

（1）有限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相结合责任形式

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

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2）无限连带责任形式

对合伙人本人执业行为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合伙企业债务和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全体合伙人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

【专题八】有限合伙企业

一、有限合伙企业的概念和特征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特征：

（1）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共同存在于一个合伙企业中。

（2）双重责任形式并存。



（3）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的处理。

（4）有限合伙属非法人组织。

二、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

1.有限合伙企业由 2 个以上 50 个以下合伙人设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 1个普通合伙人。

2.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有限合伙”字样。

3.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

4.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并对其

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三、有限合伙企业事务执行

1.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

报酬提取方式。

2.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

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